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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业水权市场发展的逻辑、
困境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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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农业水权交易高频、小量、低价、主体多元、模式繁杂等特点导致的发展农业水权市

场困难与潜力同在，以及基层初始水权模糊、交易模式盲从、政府与灌溉主体角色倒置等因素增加

了农业水权市场交易费用等问题，基于中国水权交易所平台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 ５ ６１２ 单灌溉用水户水

权交易数据和试点县访谈结果，分析了农业现代化背景下水权市场发展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结果

表明：农业水权交易可以通过提高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管理的现代化助力农业现代化

的实现；提出应根据区域水资源禀赋建立适合的农业初始水权确权制度体系和交易模式甄别机制，
并大力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调节＋政府干预”交易机制。
关键词：农业水权交易；农业现代化；经济性缺水；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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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支

撑。 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直面人多地少水更少

的资源禀赋约束，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切实推动农业

的绿色发展。 建立水权制度、发展水权市场是国际

公认的可以实现缓解水资源刚性约束、优化水资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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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举措之一［１⁃３］。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高度注重水权制度的建设和

水权交易市场的培育，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政

策，建设水权制度和发展水权交易已成为我国水资

源实施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
农业作为第一用水大户，农业水权交易市场的

发展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国水权交易市场的整体进

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进程。 然而，中国农业水权交易市场发展明显滞后，
正规的水权交易以取水权交易和区域水权交易为

主［４］，农业水权交易规模仍然较小，推广进程缓慢，
总体上处于探索阶段。 根据中国水权交易所的数

据，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底，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累积量

为 ４ ７３４． ０２６ 万 ｍ３，仅占同期总水权交易量的

１．２６％，仅占我国农业用水总量的 ０．００１ ８％，远低于

国际先进国家 ５％ ～ １０％的平均标准［５］。 中国作为

拥有世界上最大灌溉系统的农业大国，需要尽快提

高农业水权交易量比例，有效激活农业水资源要素

市场，提高其配置效率和经济价值，从而进一步助推

农业现代化。
我国农业水权市场研究因交易实践相对滞后，

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具体经历了以下 ３ 个阶段：第
一阶段，学习、探讨水权市场的设计与政策导向［６⁃７］，
开拓了我国农业水权市场研究的视野，为促进出台

发展农业水权市场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舆论支

持；第二阶段，通过案例分析审视我国发展农业水权

市场的制约因素［８⁃１０］，但缺少微观数据使其还不足

以为政策精细化提供实证支撑；第三阶段，研究从基

于区域层面数据转向识别农业水权市场的宏观影

响，如以区域是否进行水权交易试点作为政策虚拟

变量，以期精细化评估农业水权市场发育对区域节

水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１１⁃１４］，但这并非农业水权

市场的直接效应识别（包括灌溉用水效率、农户劳

动力配置及收入等）和内部机制完善［１５］，不能直接

为农业水权市场的发展提供有效建议。
为此，本文基于全国实际农业水权交易数据，结

合 ２０２２ 年在部分农业水权交易试点地区的实地调

研结果，在梳理农业水权交易对推进我国农业现代

化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我国目前农业水权交

易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真实展现我国农业

水权市场发展的现状和困境，并识别当下困境的关

键影响因素，为尽快突破困境找到政策着力点，增强

我国农业水权市场政策的适用性。

１　 农业水权交易助力农业现代化的逻辑

水权市场的发育有其内在逻辑，而其逻辑的核

心即为水资源以较小的交易成本实现用水效率的最

大化。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水资源在一定

范围内具有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竞争性和非排他

性），容易导致被低效配置（如“公地悲剧”），并产生

负外部性。 农业水权交易能推动水资源产权制度的

完善，将水资源外部性以较小的交易成本内部化。
具体地，农业水权交易将自然资源资产化，明晰了水

资源产权归属，形成了规范的水权交易平台，提供了

标准化的交易流程，促进了跨时空、多主体的水资源

流转，降低了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借助市场机制实

现了水资源的高效配置，进而健全了水资源产权制

度体系［１６⁃１７］。
发展农业水权市场的本质是通过水权交易实现

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而农业水权市场发育逻辑

与农业现代化中生产要素“归属清晰、流转顺畅、权
责明确、监管有效”的基本逻辑［１６，１８］ 相契合。 农业

水权交易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农业用水可以通过其他市场或非市场手段实现其价

值或效率的最大化。 目前已有数据显示，农业水权

市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较为有效的手段［１６，１９］。 农

业现代化是指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将农业

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

工业来装备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管理农业，创造

一个高产、优质、低耗的农业生产体系和一个合理利

用资源、保护环境、有较高转化效率的农业生态系

统。 农业现代化已成为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但至

今没有一套被广泛认可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衡量指标

体系［２０］。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发出最高指导意

见到制定具体规划（从 ２０１４ 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和

《中国农业现代化２０ 年构想和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４—
２０３０ 年）》，到２０１５ 年出台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落实

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

若干意见》，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印发全国农

业现代化规划 （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再到

２０２１ 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中国农业现代化概念

逐步清晰化、系统化和实践化。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

化的核心要素可以总结为：产业要素、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和管理的现代化，其中，产业要素现代化和生

产方式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决定农业

现代化的强度和竞争力。
１．１　 加速农业生产要素现代化

灌溉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 农业水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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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通过优化农业内部水资源配置将水资源配置到经

济效益更高的农户或经济活动中，并通过实施农户

层面“节奖超罚”等机制来增强农户的节水意识，引
导其采取高效节水技术。 随着节水农业的不断推

进，国家在实施一些区域性大型高效灌溉节水项目

（如东北节水增粮、西北节水增效、华北节水压采、
南方节水减排等）时都将推进农业水权交易作为其

中重要的制度创新，进而助力农业现代化。
１．２　 提升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

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粗放生产方式

向精细化管理、规模化经营生产方式转变。
ａ． 农业水权交易通过完善灌溉服务，提高了农

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在水权分配完善的环境下，提
供灌溉服务的农业服务类企业首先需要获得可用于

灌溉的农业水权。 农业水权交易一方面可以使灌溉

水权更容易集中于通过灌溉服务提高水资源价值的

灌溉服务专业化公司，从而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水

平；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促进劳动力的优化

配置，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ｂ． 农业水权交易可以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

化的必经之路。 在水权和地权分离的高水平水权制

度体系中，农户保留水权后更愿意转出土地经营权，
从而加速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水权交易使实现

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市场手段

购买需要的农业水权，从而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经营绩效。
１．３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现代化

农业产业结构现代化着重构建粮食、林果蔬菜、
畜禽、水产等多元产业布局和产业链。 农业水权交

易为农产品加工、流通服务等产业增加了可用水权，
推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农产品加工

和流通服务等产业属于企业类经营，其运行均有用

水需求。 新建企业必须通过取水许可制度取得有限

的用水权，而区域用水总量控制使得企业无法通过

行政途径分配到更多的水权。 通过农业水权二级交

易市场，农产品加工、流通服务企业可以买到更多的

可用水权，有利于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其多元化生

产经营。
１．４　 升级农业管理现代化

农业管理现代化是指通过数字化或智能化平台

实现高效生产、公共服务措施均等可及、农业经营风

险可控、政企合作紧密等。
ａ． 农业水权交易需要精准匹配水权出让方和

受让方买卖水权的信息，借助现代化硬件和软件以

将这些交易需求信息化和数字化，进而推动农业生

产要素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而信息化和数字化正是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ｂ． 与村集体地权、林权相似，农业水权也是可分

配村集体产权。 通过农业水权交易平台可以进一步

促进水权与地权分离，盘活原本没有资产化的农业水

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农业可用资金投入，进而

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资金紧张的问题。
ｃ． 农业水权交易可以改善区域水土资源的匹

配度，促进区域农业统筹发展。 通过区域间农业水

权交易信息共享，使农业用水在不同区域间实现价

值最大化［２１］。 农业发展缺水地区和富水地区分别

成为水权交易的受让方和出让方，同时优化两类地

区的水土匹配度，提升重要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可以

保障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提升的需求。
农业水权交易助力农业现代化逻辑见图 １。

图 １　 农业水权交易助力农业现代化逻辑

２　 农业水权交易现状

２．１　 政策路径

自 ２００２ 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以

来，国家通过立法、规划和相关政策，完成了全国用

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分配，初步建立了水权制度体系。
２００５ 年水利部印发《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作
为国内第一项专门针对水权转让的全国性制度文

件，明确了转让原则、限制范围、价格、相关补偿和监

管部门，成为我国水权制度建设框架的主体内容。
随后，出现了黄河中上游宁夏和内蒙古工农业取水

权转换、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推动灌溉用水户水权

交易等著名试点工程，并在小范围内起到了良好的

探索和示范效应。 ２０１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

部署水利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任务与走向，提出要建

立和完善国家水权制度，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

置水资源。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中，明确了水权的内涵，
水量实行总量控制；鼓励用户转让节水量，政府、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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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可予以回购；在满足农业用水的前提下，推行节水

量跨区域、跨行业转让。 随后，水利部印发《水权交

易管理暂行办法》，首次明确了我国水权交易的主

要形式、操作流程及监督管理办法。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国家级水权交易平台中国水权交易所成立，标志着

中国水权交易实践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表 １　 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量及其占比

年份
灌溉用水户水权
交易量 ／ 万 ｍ３

总水权交易
量 ／ 亿 ｍ３

农业用水量 ／
亿 ｍ３

总用水量 ／
亿 ｍ３

灌溉用水户水权
交易量占总水权
交易量比例 ／ ％

灌溉用水户水权
交易量占农业水权
交易量比例 ／ ％

总水权交易水量
占总用水量
比例 ／ ％

２０１６ ０ ６．３６２ ６ ３ ７６８．０ ６ ０４０．２ ０ ０ ０．１０５ ３
２０１７ ９１６．４００ １ ８．０６９ ６ ３ ７６６．４ ６ ０４３．４ １．１３５ ６ ０．００２ ４ ０．１３３ ５
２０１８ ４０．０５９ ５ １３．３０９ ７ ３ ６９３．１ ６ ０１５．５ ０．０３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２２１ ３
２０１９ ７３３．７５７ ０ １．１４９ ２２ ３ ６８２．３ ６ ０２１．２ ６．３８４ ８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９ １
２０２０ ４９５．２０７ ０ ２．９９１ １ ３ ６１２．４ ５ ８１２．９ １．６５５ ６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５１ ５
２０２１ ８５８．０３９ ９ ３．０７６ ８ ３ ６４４．３ ５ ９２０．２ ２．７８８ ７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５２ ０
２０２２ １ ６９０．５６２ ８ ２．５３０ ４ ３ ７７９．１ ５ ９９７．０ ６．６８１ ０ ０．００４ ５ ０．０４２ ２
总计 ４ ７３４．０２６ ０ ３７．４８９ ４ ２５ ９４５．６ ４１ ８５０．４ １．２６２ ８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８９ 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水权交易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ｗｅｘ．ｏｒｇ．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ｃｍｓ ／ ｗｅｂｆｉｌｅ ／ ｇｋｃｊＩｎｆｏ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中国水资源公报》。

随后，水权交易与我国各种资源生态和农业发

展等政策相融合。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在中央及其各部

委颁布的各类乡村振兴、水利现代化、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政策文件中，均明确

提出建立健全用水权交易制度，鼓励引导开展水权

交易。 随着这些政策对水权交易基础制度的迫切需

求，２０２２ 年 １ 月水利部印发了《用水权交易管理规

则（试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水权交易规则。
同年 ８ 月，水利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又对进一步推进用水权改革给出了指导意见，要求

加快用水权初始分配，推进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健
全、完善水权交易平台，加强用水权交易监管，加快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用

水权制度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用水权交易市

场，并给出时间表。 至此，我国水权交易制度在实践

探索推动下又进一步。
２．２　 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

根据中国水权交易所交易数据，中国目前主要

有三类正式水权交易，包括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

易和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其中灌溉用水户水权交

易是农业水权交易的主要形式，是已明确用水权益

的灌溉用水户或用水组织之间的水权交易，完全针

对农业用水。 本文以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作为分析

中国农业水权交易现状的基础。
ａ． 农业水权交易总量不大，占农业用水量比例

低，提升空间较大。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三类交易板块

水权年交易总量稳定在 ３ 亿 ｍ３左右，仅占全国用水

总量的 ０．０４２ ０％左右；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量波动

较大， ２０２２ 年 超 过 １ ６９０ 万 ｍ３ （ 历 年 合 计

４ ７３４ 万 ｍ３），仅占当年农业用水量的 ０． ００４ ５％
（表 １）。 另外，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

量占总水权交易量比例从 １．１４％上升至 ６．６８％，相
比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６２％，灌溉用水户水权交

易比例极低。
ｂ． 农业水权交易频率相对较高，增长较快，但

交易规模较小。 尽管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量很小，
但其交易单数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单猛增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７３０ 单，超过历年水权交易总单数的 ９３％，是三类

交易板块中最活跃的。 农业水权交易量小且单数

多，必然使其单次交易规模较小（表 ２）。 ２０２２ 年随

着大量农户间小规模交易的涌入，灌溉用水户水权

单次交易平均规模下降至 ４ ５３２ ｍ３，不足同期总水

权单次交易平均规模的 ７％。
ｃ． 农业水权交易空间差异明显，且与区域水资

源禀赋相关。 从交易频率来看，农业水权交易主要

发生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分别占交易单数的 ６１％和

３７％；南方地区仅有湖南长沙县存在交易，交易单数

占比不足 ２％。 从交易水量来看，南方地区交易水

量并不低，约占总交易水量的 ２８％；华北地区的总

交易水量反而最低，不足总交易水量的 ４％（表 ３）。
从单次交易规模看，华北地区最低，南方地区次之，
西北地区最高。 以上特点均与区域水资源禀赋密切

相关。 对于人口稠密的华北地区，尽管降水量不低，
但温带季风性气候夏季集中降雨的特点使其农业水

权交易多发生于干旱的春秋季节，人均水资源量较

低，使得可交易水量较少，且为小规模的农户间交

易，反而使其交易单数最多。 南方地区人均水资源

量较大，可交易水量充足，使其交易水量和单次交易

规模均较大。 西北地区降水量最少，但人均水资源

量差异较大（甘肃和新疆远大于宁夏），所以水权交

易量较大，且存在用水组织参与的大规模交易。 总

体来看，地区水资源禀赋与大规模农业水权交易呈

正相关关系，但在水资源稀缺地区存在更多的小规

模水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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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单数及其规模

年份
灌溉用水户水权
交易单数 ／ 单

水权交易
总单数 ／ 单

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单数占
水权交易总单数比例 ／ ％

灌溉用水户水权
单次交易平均规模 ／ 万 ｍ３

总水权单次交易
平均规模 ／ 万 ｍ３

２０１６ ０ １０ ０ ６ ３６２．６００ ０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 ３８．７０９ ７ ７６．３６６ ７ ２ ６０３．０９６ ８
２０１８ ４ ５１ ７．８４３ １ １０．０１４ ９ ２ ６０９．７４５ １
２０１９ ２２５ ２３７ ９４．９３６ ７ ３．２６１ １ ４８．４９０ ３
２０２０ ２２２ ２７３ ８１．３１８ ７ ２．２３０７ １０９．５６４ １
２０２１ １ ４１９ １ ５１０ ９３．９７３ ５ ０．６０４ ７ ２０．３７６ ２
２０２２ ３ ７３０ ３ ８９９ ９５．６６５ ６ ０．４５３ ２ ６．４８９ ９
总计 ５ ６１２ ６ ０１１ ９３．３６２ ２ ０．８４３ ６ ６２．３６８ ２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水权交易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ｗｅｘ．ｏｒｇ．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ｃｍｓ ／ ｗｅｂｆｉｌｅ ／ ｇｋｃｊＩｎｆｏ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表 ３　 不同省（自治区）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情况

省（自治区） 交易单数 ／ 单 交易单数占总
交易单数比例 ／ ％

交易水量 ／
万 ｍ３

交易水量占总
交易水量比例 ／ ％

单次交易
规模 ／ ｍ３

年人均水资
源量 ／ ｍ３

年降水量 ／
ｍｍ

河北 １７６ ３．１４ ４７．５６３ ３ １．００ ２ ７０２ ２０５ ５３２
山西 １ ３０９ ２３．３３ ６０．２３４ ９ １．２７ ４６０ ３２８ ５５９
山东 １９７１ ３５．１２ ６４．０８４ ６ １．３５ ３２５ ２７１ ５７９
湖南 ９８ １．７５ １ ３４２．４１０ ０ ２８．３６ １３６ ９８１ ２ ７４４ １ ６８８
甘肃 ２ ０４９ ３６．５１ ２ ２９４．４１９ ９ ４８．４７ １１ １９８ １ １６９ １６６
宁夏 ６ ０．１１ 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６．３４ ５００ ０００ １７０ １９４
新疆 ３ ０．０５ ６２５．３１３ ６ １３．２１ ２ ０８４ ３７９ ３ ７７４ １７４

　 　 注：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共涉及 ７ 省（自治区）１１ 县市，具体为河北元氏县和成安县、山西侯马市和清徐县、山东宁津县和胶州市、湖南长

沙县、甘肃古浪县和玉门市、宁夏贺兰县、新疆呼图壁县；各省（自治区）灌溉水权交易量、单数及其比例、单次交易规模为该省所有样本县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交易加总计算所得；各省（自治区）降水量为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样本县 ２０１７ 年降水总量，年人均水资源量为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平

均值。

表 ４　 不同农业水权交易模式及其占比

交易主体
（出让方 受让方）

交易单数占总
交易单数比例 ／ ％

交易水量占总
交易水量比例 ／ ％

单次交易
规模 ／ ｍ３

农户 农户 １５．９９ ０．７６ ７６８
农户 用水协会 ０．３７ ０．４３ １８ ７２６

农户 公司 ０．１１ ０．０７ １０ ０００
用水协会 农户 ５５．２６ １．８０ ５２６

用水协会 用水协会 １９．３９ ４７．５６ ３９ ６５７
用水协会 公司 １．４９ ３．４６ ３７ ６３７
用水协会 政府 ５．２１ ３６．６０ １１３ ６５８
公司 用水协会 １．１７ １．８３ ２５ ３３５

公司 公司 ０．４８ ０．３８ １２ ７０９
公司 政府 ０．１６ ０．５２ ５３ ０５０
政府 公司 ０．１６ ３．９４ ４００ ０００
政府 政府 ０．２１ ２．６５ ２０１ ７８８

　 　 注：由于中国水权交易所交易平台 ２０２２ 年开始不再公布灌溉用

水户水权交易出让方和受让方的详细信息（仅显示省（自治区）），无
法识别交易双方身份，所以表中各类交易主体的交易单数比例、交易

量比例和单次交易规模为其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加总计算所得；用水协

会包括村级用水协会、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用水组织，政府包括县水利

局、排灌站等水资源管理部门和机构。

　 　 ｄ． 交易主体多元化，且不同交易模式作用差异

明显。 从交易主体来看，水权出让方和受让方除了

传统的农户和不同层级的用水协会，加入了公司

（种植业、工商业）和政府机构，各类水权出让方 受

让方组合多达 １２ 种模式（表 ４）。 个体农户参与的

单次水权交易规模较小，组织间的单次水权交易规

模较大。 从交易频率来看，用水协会成为最主要的

水权出让方（占交易单数的 ８１％），农户是最主要的

水权受让方（占交易单数的 ７１％），用水协会向农户

出让水权成为主流交易模式（占交易单数的 ５５％）。
从交易水量来看，最主要的交易模式为用水协会间

出让水权（占交易水量的 ４８％）和政府部门回购用

水协会水权（占交易水量的 ３７％）；农户作为出让方

的交易水量占比仅为 １．２６％，作为受让方的交易水

量占比仅为 ２．５６％。
ｅ． 农业水权交易价格不高，交易年限固定。 从

交易价格来看，多数省（自治区）灌溉用水户水权交

易平均价格低于平均灌溉水价，尤其是华北地区；人
均水资源量较大的省（自治区）（湖南、甘肃、新疆），
地表水灌区灌溉水价相对较低，水权交易价格超过

灌溉水价（表 ５）。 从交易年限看，所有灌溉用水户

水权交易均为 １ ａ 内短期交易，尚无跨年度交易

合约。

３　 中国农业水权交易的现实困境

ａ． 初始水权明晰工作不彻底，高层政策与基层

实践脱节。 确权是交易的基础，越明晰的初始水权

越有可能促进水市场的发育［９，２２⁃２３］。 尽管中央政府

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明确了农业初始水权的划分

原则和方法，并进行了多地试点，然而，实地调研显

示，广大基层并没有真正把水权确权到农业用水主

体，更多的基层确权停留在县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的文件和规划上，农户和村级用水协会并不清楚其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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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农业水权交易价格与年限

省（自治区）
灌溉用水户水权

平均交易价格 ／ （元 ／ ｍ３）
灌溉用水户水权

交易价格 ／ （元 ／ ｍ３）
平均灌溉

水价 ／ （元 ／ ｍ３）
灌溉用水户水权
交易平均年限 ／ ａ

灌溉用水户水权
交易年限 ／ ａ

河北 ０．１１ ０．０６～０．２０ ０．５２ １ １
山西 ０．３７ ０．２０～０．６６ ０．４３ １ １
山东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３０ １ １
湖南 ０．０８ ０．０６～０．１０ ０．０４ １ １
甘肃 ０．０８ ０．０１～０．２５ ０．０５ １ １
宁夏 ０．１７ ０．１０～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５０～１．００
新疆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０８ １ １

　 　 注：各省（自治区）平均灌溉水价根据水权交易样本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上报的灌溉水价计算。

初始水权量及其权益［２４］。 即使是在试点县区（如甘

肃 Ｍ 县和河北 Ｙ 县），真正能在农户层面确权的村

庄也很少，落实农户层面确权仅是几个改革试点村，
且政策执行成本较大。

ｂ． 对发展农业水权交易市场的水资源禀赋条

件认识不足。 水资源稀缺在农业上表现为水资源禀

赋不高且灌溉需求较大。 如果水资源完全满足灌溉

需要，水权交易则不存在受让方；如果水资源极度稀

缺，灌溉主体因普遍供水不足而成为潜在受让方，但
没有出让方。 以上两种情景都因交易主体缺失而无

法在当地实现水权交易。 通过对农业水权交易空间

差异分析可知，一方面，水资源稀缺使我国现存的农

业水权交易市场基本分布于相对干旱的北方灌区，
但交易量普遍较小；另一方面，南方地区虽然水资源

相对丰富，但用水需求大的灌区灌溉用水户水权交

易量反而很大（如湖南省 Ｃ 县地表水灌区），由此说

明要形成有影响力的农业水权交易市场，较好的水

资源禀赋是必要的。 北方缺水地区很多交易频率低

且交易水量小，农业水权交易政策试点性特点明显，
其生存能力不高（如河北省 Ｙ 县、山西省 Ｑ 县和甘

肃省 Ｙ 市）；广大南方富水地区有发展大规模农业

水权交易的条件，但被“缺水地区才发展水市场”观
念束缚。

ｃ． 输水、计量设施不完善，且不同水源的建设

成本核算存疑。 输水设施的可达性和计量设施的公

信力可以有效减少农业水权交易成本［２５⁃２６］。 对地

表水而言，计量方式相对灵活，在交易双方可接受的

计量方式下，输水设施的连通能力成为交易最终能

否实现的关键因素，即输水设施的连通程度决定了

水市场的边界。 地下水则完全不同，在同一水市场，
交易双方可以完全不用连通输水设施（甚至不在同

一个取水层），只要水权出让方和受让方的水量计

量互认即可，可选择精准水量或“以电折水”等形式

（如山西省 Ｑ 县和河北省 Ｔ 区均在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中采用灌溉用电指标交易模式核算水权交易

量），因此，地下水水权交易的潜在市场边界更广

阔，但目前农业地下水市场还局限在村内部，未来发

展潜力巨大。 然而，现有政策并未明确以上区别，对
地表水和地下水两种灌溉水源的输水、计量设施建

设平均发力，一方面减缓了输水和计量设施覆盖度

的扩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有限财政资源的浪费。
ｄ． 缺乏甄别适合当地的交易模式论证机制。

农业水权出让方和受让方能形成交易需求主要基于

两个因素：合适的交易主体、双方对水资源评价存在

价值差。 已有的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案例显示，目
前的交易主体呈现多元化，个体农户直接参与的交

易虽然频率最高，但交易水量占比很小，优化水资源

配置的作用有限。 各地最终的交易模式都是试点区

多年的摸索并反复试错的结果，并没有一套甄别、论
证机制。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在引入农业水权交易

时都试图建立标准的农户间水权交易，但往往受到

当地种植结构和规模以及输水和计量设施等因素的

制约，导致多数尝试失败。 如张掖市 ２００８ 年开始将

农业水权分配到农户，并颁发水权证，推行水票，试
图推动农户间的农业水权交易。 但是，研究发现，张
掖市水权制度的节水效果主要是通过水权约束和配

水计划倒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实现的［２７］，并不能催

生正式的农业水权交易市场。 究其原因，同一灌渠

系统内农户面临的水资源约束和种植结构基本相

同，所以灌溉用水潜在经济价值在农户间基本相同，
无法形成水权出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水资源价值

差，因此农户间的水权交易无法形成。 ２０１６ 年后，
随着中央鼓励多种水权交易形式探索，张掖市 Ｍ 县

洪水河灌区根据实际情况以村级用水协会为交易主

体，推行组与组、村与村、村与种植业公司之间的水

权交易［２８］，当年完成 １５ 单交易，共计交易灌溉水权

３５．５ 万 ｍ３，且之后连年稳定增长。
ｅ． 没有理顺市场与政府在农业水权交易中的

作用。 目前，农业水权交易可分为市场自由交易和

政府回购两大类。 自由交易中水权出让方在满足灌

溉需求后出让剩余水权给对灌溉用水有更高价值需

求的受让方，进而形成遵循供需规律的自由市场。
对水权出让方而言，交易激励其通过主动节水而获

得额外收益；对水权受让方而言，花钱买来的水权量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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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会被用掉。 在这种自由交易模式下，水资源

得到更优化配置，灌溉效率提高，社会福利提升，但
最终总用水量并没有减少。 在一般地区，自由水市

场的福利效应固然可取，但在水生态脆弱区，当解决

水资源短缺的迫切度已经超过社会福利的提升时，
政府高价回购水权可能是更有效的节水途径。 因为

政府作为水权受让方回购的水权量并没有被消耗，
在短期内真正实现了节水（如河北省 Ｃ 县在地下水

压采工作中创新采用“政府回购灌溉水权”模式实

现真正节水，但后期因财政资金不可持续而搁置）。
目前，中国各地政府在推动农业水权交易实践中，并
没有理顺市场和政府在农业水权交易中的作用，多
数是为了推动水权交易而推动，盲目选择交易模式，
没有明确本地政府在农业水权交易市场中的角色定

位和交易目标效果。
ｆ． 政府主导力量较强，灌溉主体参与度不够，且

外部性考虑不足，市场可持续性存在隐患。 中国水

权交易市场发展政府主导特色明显，在农业水权交

易市场形成过程中农户往往是响应式参与或基本不

直接参与，不利于农业水权市场的可持续性。 如黄

河中上游宁夏和内蒙古工农业取水权转换案例，实
际上是政府主导的工业企业以投资灌区渠道节水换

取工业取水权，这固然有利于提高该地区整体用水

效率，但农户并未真正参与这一过程，更没有交易收

益。 灌区层面也只是遵从政府命令，没有发挥其专

业节水管理能力的空间。 短期来看，没有改变农户

灌溉行为和成本 收益状况；长期来看，渠道下渗水

量的减少可能损害灌区水生态平衡，进而影响农业

生产。 特殊情况（如极端气候）下，当黄河来水量锐

减时，转出水量会进一步加剧农业可用水短缺，在缺

乏相应补偿机制的情况下，必然激化工农业用水矛

盾，影响社会稳定，使得水市场可持续性存疑。 再如

以河北省 Ｙ 县为代表的灌溉用水户之间的水权交

易，尽管在中国水权交易所协助下建立了现代化交

易机制和后台技术支持体系，但现实中的交易案例

多是政府借助农户低水权交易价格对冲超用加价模

式下高水价的止损行为，且政府强力推动行为明显，
农户积极性很弱。

４　 结论与建议

ａ． 切实落实基层初始水权确权工作，建立适合

当地的农业初始水权确权制度体系。 首先，农业初

始水权至少明确到村级用水协会，各村根据目前计

量和农业规模经营状况决定村内初始水权细化程

度，鼓励确权到户。 其次，除了颁发水权证，要通过

宣传让农户真正了解水权确权的意义，形成无水权

不能用水的共识。 最后，农业初始水权的表现形式

多样，包括以方计量的可用水量、灌溉时长、放水口

尺寸和深度、灌溉面积等，无论何种水权形式，只要

是明确可执行的分配，都能促进农业水权交易（在
计量设施配套的情况下通常越接近精确计量，越能

有效促进农业水权交易市场发育）。
ｂ． 各省（自治区）应充分考虑地区水资源禀赋

和用水特点，以经济性缺水而非资源性缺水为出发

点考虑建立农业水权交易市场的条件。 首先，政府

应在各灌区进一步精确化水资源总量及其分布，初
步估计可出让的农业水权量。 其次，科学计算本地

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用水需求，评估用水缺口

和可受让水权量。 最后，北方地区重新评估已有农

业水权交易市场，暂停交易频率低且交易量小的政

策试点；南方地区发展更多有交易潜力的农业水权

交易市场，特别是重点培育向非农部门转让的农业

水权交易试点。
ｃ． 分水源、有重点地完善输水、计量设施。 对

地表水灌区，优先强化输水渠道的连通能力，重点打

通在灌区内村与村之间、村内斗渠以下户与户之间

的渠道连通，切实扩大农业水权交易的边界。 对地

下水灌区，强化水权出让方和受让方的水量计量互

认，一方面在井口安装更精准的计量水表，另一方面

进一步使同一水权市场内各机井的“以电折水”系

数精确化，并进行折算系统连通。
ｄ． 建立甄别适合地方农业水权交易模式的论

证机制。 首先，中央基于各地成功探索，总结出台农

业水权交易模式清单供各地参考。 其次，针对每一

种交易模式列出详细的使用条件，并建立基于地方

农业和水利特征的甄别程序，落实地方的农业水权

交易模式甄选工作。 再次，对于探索失败地区，建立

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以便于各地试错。 最后，对于

地方探索出的新成功模式，中央应该予以甄别、认
定，并列入清单。

ｅ． 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调节＋政府干预”农业

水权交易机制。 在实践中，自由交易和政府回购模

式并不是非此即彼，可以综合使用。 政府可以综合

利用两种模式的优势，根据水资源紧缺程度通过调

整回购价格和预算规模收放水权回购政策力度。 政

府回购的水权量不仅可以作为生态补给，在水资源

短缺形势允许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将回购的水权

再出让给非农部门，以实现更大范围的水资源优化

配置和社会福利提升。
ｆ． 完善法规体制，保护实际用水主体和第三方

利益。 国家应尽快细化水权分配和交易的有关法

规，理顺政府、灌区、村用水协会和农户在水权分配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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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保障农户和村用水协会对初始水权交易

的决策权，进而促使其真正参与水权交易；政府作为

分配、监督和保障部门，居中调节。 与此同时，明确

规定在水权交易中如何保护第三方利益，防止对环

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可能出现的水事冲突也

应该有明确的处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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